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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产教融合项目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申请表
一、学生信息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 

	学院
	
	专业（方向）
	
	班级
	

	申请类型
	□置换本学期课程   □置换不合格课程   □提升已修课程成绩


二、产教融合项目基本信息
	项目
主办机构
	
	项目名称
	 
	本校机构
	□是 □否

	举办日期
	    年  月  日---    年  月  日
	项目负责人
	

	项
目
介
绍
	








三、课程学分置换申请
	课程
/
实践环节
	名称
	
	学时/时长
	
	性质
	□理论学习
□实践操作
	成绩
	

	
	项目
目标
	







	学分置换课程
	课程名称
	
	课程代码
	
	教学班序号
	

	
	学分
	
	课程
性质
	
	开课
学院
	
	修读
学期
	

	
	教学
目标
	






	学生申请
1.我承诺所提供的项目材料与成果均系本人真实持有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2.我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虚假、伪造、篡改等行为。
学生签名: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主办机构意见



项目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: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
	开课学院系(教研室)主任审核意见



签名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

	开课学院意见



教学院长签名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	教务处成绩处理



经办人员签名: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


说明：
1.本表格需要正反双面打印。
2.成绩认定与申请条件：待项目结束后，由项目主办方对学生进行评价打分，学生通过项目考核后，方可申请课程置换。课程成绩按照项目成绩进行认定。
3.申请流程：在项目完成后续学期开学3周内，学生向项目主办方提出学分置换申请。申请要求一生一项目一课一表，由主办方收齐学生申请表审批通过后，统一向各开课学院提出课程学分置换申请，由开课学院、教务处审批后，由教务处做成绩处理。
4.申请材料准备：
1）项目评分标准：纸质、主办机构盖章；
2）学生成绩单：纸质、项目负责人签字或项目课程教师签字；
3）实践成果：在无知识产权问题前提下，提供电子文件，并清晰命名，如有知识产权限制，则提供相关协议复印件。
4.可置换课程：参照《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》，置换未修课程（含综合素质选修课）的，只能申请当学期的课程；覆盖以往不合格课程成绩的，需要先申请该课程重修；提升以往课程成绩的，不受申请学期限制。 
5.置换未修课程（含综合素质选修课）的，只能申请当学期的课程；覆盖以往不合格课程成绩的，需要先申请该课程重修；提升以往课程成绩的，不受申请学期限制。
6.本流程结束后，提升成绩的，按成绩更正处理。置换课程学分的，由学生将本表原件，连同申请附件交由任课教师，由任课教师在开课学期内根据认定成绩录入总评成绩，并将此表连同附件一起进行存档。 


